
【法規來源】粉塵危害預防標準§14
格式

                免 適 用 設 施 許 可 申 請 書

┌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┐

│行     業    種     類│事  業  名  稱│事業單位地址及電話│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

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行  業  標  準  分  類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├─┬─┬─┬─┬─┬─┤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  │  │  │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  │  │  │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  │  │  │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(電話)           │

├─┴┬┴─┴─┴─┴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

│許請│附表一乙欄別區分│作  業  內  容│ 從事作業勞工人數 │

│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

│可作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申業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├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

│特定粉塵發生源設置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 機械或設備之概要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

│設置設備等有困難之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理              由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

│ 使用呼吸防護具之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種              類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└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┘

          此致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( 勞動檢查機構全銜)

../law3/%E7%B2%89%E5%A1%B5%E5%8D%B1%E5%AE%B3%E9%A0%90%E9%98%B2%E6%A8%99%E6%BA%96.docx#a14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業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 簽章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業經營負責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